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陳振輝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律師

被      告  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

            廖韋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道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韋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055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韋傑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3,055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民國102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廖韋傑、被告廖洺祥(被告

二人為兄弟，共同經營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搬運臨時

工，於111年12月6日14時20分許，被告指派伊前往花蓮縣○

○鄉○○村○○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工地）搬運波蘿

蜜，伊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

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致

伊自貨車上跌落地面之職災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有頸椎

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

端饒骨骨折、肺炎併呼吸衰竭、低血鈉及高血壓等重傷害

（下稱系爭傷害），隨即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急救，於

同日緊急進行第三/四及第四/五節頸椎椎間盤切除減壓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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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融合手術治療，並因高位頸部脊椎損傷合併慢性呼吸衰

竭，使用氣切，伊因傷造成四肢癱瘓在床，日常生活無法自

理。無論伊傷勢係由「木頭本身」或「墜落地面」所造成，

均與被告廖洺祥駕駛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

彈跳擊中伊之客觀事實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二人在本案

現場使用爪子式挖土機夾吊木頭重物，未使伊遠離作業之車

輛機械，使伊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

裝載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

使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

掛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

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造成伊身體嚴重傷害，自屬有責。系爭事故係職業災

害而致傷害，且被告亦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保護他

人法律，爰依第5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及民事賠償。

　㈡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職業災害補償部分：

　⑴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755元：伊因受有前揭系爭事故

之職業災害，除了慈善團體協助支付諸多醫療費用之外，伊

尚支出醫療費用4,755元。

　⑵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伊受僱於被告，採計日薪制，

每日2,500元。伊經評估二年內未能痊癒，被告應按其二年

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故伊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

25,000元(計算式：日薪2,500元×730日＝1,825,000)。

　⑶失能補償2,748,600元：伊受系爭傷害，核屬失能等級第一

等級，而伊日薪2,500元，以日薪換算月薪為75,000元(計算

式:2,500元×30日＝75,000)，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按伊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除以三十為1,527元，並依失能

等級之給付日數1,800日計算為2,748,600元(計算式:1,527

元×1,800日＝2,748,600)。

　⒉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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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救護車費2,900元。

　⑵看護費用11,064,975元：依據111年全國簡易生命表，伊於

系爭事故發生時約00歲，餘命約00.00年，依看護費用每日

1,500元標準計算，每年看護費用547,500元(計算式：1,500

元×365日＝547,500)，其餘命20.21年之看護費用為11,064,

975元(計算式：547,500元×20.21年＝11,064,975)。準此，

系爭事故造成伊系爭傷害，終身無法自理生活，確有受專人

照顧之需要，受有看護費用損害11,064,975元。

　⑶精神慰撫金120萬元：本件伊單身，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年約0

0歲，受僱於被告從事搬運工，日薪約2,500元，因本件職業

災害經歷手術治療，耗費諸多勞力、時間及費用，迄今仍然

無法痊癒，四肢癱瘓，使用氣切，終身無工作能力，亦無法

自理生活，衡情其身體及精神遭此重大打擊，內心感受痛苦

甚鉅，故衡酌本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伊受傷之嚴重程度、

治療經過、對日常生活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狀，伊主張受有

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120萬元。

　⒊綜上，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6,846,230元(計算式：醫

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萬5,000元＋失能補償2,7

48,600元＋救護車費用2,900元＋看護費用11,064,975元＋

精神慰撫金120萬元＝16,846,230)。

　㈢參照花蓮慈濟醫院提供之伊病歷資料，並無伊飲酒之紀錄，

故被告就伊墜落受傷一事，辯稱係因「原告飲酒後重心不

穩」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且病歷記載:「The 64 year-o

ld male was admitted via ER on 12/6 under impression

of traumatic C3/4/5 spinal cord injury with quadripl

egia」等語，略指「這名00歲男子於12/6因C3/4/5脊髓創傷

性損傷並四肢癱瘓而入院」，足以證明伊當時受有脊髓創傷

性損傷，且診斷證明書記載伊「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

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等多

處骨折傷害，故被告辯稱伊無外傷之病理徵狀，與事實不

符。另診斷證明書似乎只針對較嚴重傷勢為記載，至於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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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肉傷沒有額外記載，且縱使如被告所述自摔，身體外觀也

不可能毫髮無傷，所以伊認為不應該以診斷證明就伊身體外

傷無任何記載而反推伊不是因為木頭掉落板車上反彈之影響

而摔落地面，且木頭掉落板車會彈跳業經證人李○南證述明

確，則木頭彈跳過程中造成伊受影響而摔落地面也非難以想

像。再參照慈濟醫院函覆之急診檢傷護理紀錄表，其上記載

伊主述頸部外傷、頸部鈍傷，可見當時身體外觀確實有傷

害。急診檢傷護理評估表受傷機轉也有記載頭部被垂直撞

擊，急診病例也有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等語，可

知案發後第一時間，通常當事人無法充分評估整體利害關

係，均會就事實來描述，而伊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說明是遭木

頭打中而跌落，可信性極高。

　㈣依證人李○南所述，木頭夾上板車後會先堆疊整齊且挖土機

若太早鬆開夾子木頭會斷掉，小的木頭會同時夾很多支，木

頭在板車上會一層一層慢慢疊上去，證人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看見挖土機上面沒有夾木頭且板車上木材位置零散，平常被

告廖洺祥也比較少操作挖土機，可見伊表示是廖洺祥操作不

慎導致木頭掉落反彈擊中伊，導致伊摔落受傷確實與現場情

況相符，否則板車上木頭應該整齊排放而不會零散，且挖土

機上也確實沒有夾吊木頭，因為木頭已經掉落。伊做職災訪

查時，表示木頭掉落於旁邊樹枝，意思是掉落在板車上已放

置之木材上，並不是掉落在板車以外的樹枝。參照兩造在花

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當時被告並未稱伊是喝酒後自摔，

被告不願意賠償原因為認為伊並非執行工程行工作受傷，顯

與被告目前所辯不同，且職災調查紀錄詢問廖洺祥事發過

程，廖洺祥沒有任何說明，雖然廖韋傑指稱伊是喝酒自摔，

但廖韋傑也稱現場目擊者只有廖洺祥及兩名員工，廖韋傑並

沒有在現場目擊，故廖韋傑指稱伊喝酒自摔並非其親自見

聞，反而當事人廖洺祥就事發過程沉默不語，也可知伊所述

可信之蓋然率較高。

　㈤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製作之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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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本件事故直接原因為：「原告於從事木頭整理相關作

業時，從高度約124公分之板車上墜落至地面，致頸椎椎髓

損傷併四肢癱瘓。」，且因被告未保留災害現場，無災害現

場可供調查，係屬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尤其本件職災事故之

基本原因，包含被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伊(勞工)

無相關工作規則可資遵循；被告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致伊(勞工)因訓練不足，因此提高工作場所職業災害之

發生率；被告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能落實工作

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及管理事務;被告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未制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致

伊(勞工)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發生墜落事件，造

成伊(勞工)受有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之重大傷害。故被

告就本件職災事故之發生，實難辭其咎。另伊已領取新光產

險公司之團體傷害保險理賠金93萬7143元，該團體保險之要

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廖韋傑」，倘若本件職災事

故與元厚工程行無關，新光產險公司為何理賠?元厚工程行

何以不制止新光產險公司理賠等語。

　㈥並聲明：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16,846,23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所經營木頭搬運業務，並非一年四

季長期皆有案件，與政府機關或私人間，必須訂有契約時，

始有依案件規模之需用人數，找尋適合之臨時工，是首須澄

清，原告絕非於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臨時工。另本案原

告之雇主，實係被告廖韋傑，此可參酌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

紀錄，勞方主張第2點，記載略以：「111年12月6日當日被

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至花蓮縣○○鄉○○村○○段上工，

清除波羅蜜果園木頭。」堪認本次清除波蘿蜜果園木頭之雇

主，確係被告廖韋傑一人，與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無

關。原告向為臨時工，日平均薪資，向來係以是否該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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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須背負電鋸上山筏木，抑或純粹協助搬運上車，截然有

別。前者，因於深山中鋸木，辛勞特甚，較具危險性，故以

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每日薪資為2,500元；後者，所從事者

純粹協助將木頭搬運上車，工作地點為一般平地(如本案即

為○○村○○段之果園)，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況原告既

然為臨時工，事實上並非每月上工日數連綿不斷，設以每日

1,300元計算每月薪資共39,000元，絕無苛刻之虞。再者，

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為限，而所

謂醫療中，係指原告所受傷勢經診斷而無回復可能性等期間

計算之，具體而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日，經急診

入院治療後，至112年3月7日時，已確定病理狀態為「四肢

癱瘓,終身不能工作，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是原領工資補

償期間，應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止，共計91日，

絕非原告所指之730日。綜上，本案設有原告職業災害原領

工資補償，其金額亦應為11萬8,300元（計算式：1,300元×9

1日＝11萬8,300元）。原告請求失能給付之前提，應先經由

符合健保特約醫院(包含經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優等以上、經

評鑑為合格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等)，開具「失能診斷

書」，始得以判斷失能等級；原告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驟

然請求失能給付2,748,600元，於法有違。再者，原告為臨

時工，本件工作不過為搬運波蘿蜜、木頭，每日薪資為1,30

0元，原告未提出證據證明每日之日薪為2,500元，據此計算

之投資薪資數據，實不足採。參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5條之規定，假設原告經失能診斷書確認為失能等級第一

級，其核給日數，亦非原告所指之1,800日，正確之日數應

係1,200日，足見原告請求失能給付部分，尚屬有誤。

　㈡原告起訴狀所附之證據，僅有原告於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

錄，以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皆係原告之

「自述」，難以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所指之侵權行為事

實。假設原告所言，係遭彈跳之木頭擊中後始跌落，則該木

頭之質量絕非輕微，則原告所受傷勢應有遭該木頭擊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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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跡證，然112年12月8日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其病

名僅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第三節以下脊髓雙併四肢癱

瘓」，全無其他遭木頭擊中後導致外傷之病理徵狀，益見原

告所述是否屬實，顯非無疑。實則，原告之所以會發生本件

事故，係因為當日中午休息時，原告時間在工寮飲酒，始發

生自行失去平衡而於車輛平板上墜落之憾事。依據證人李○

南所述，無人目擊原告所謂的被告廖洺祥駕駛怪手吊夾木頭

摔落導致原告受傷，故原告所謂侵權行為已是尚難證明為真

實，反而證人李○南信誓旦旦地證稱原告當日有飲酒而且也

不是第一次，而被告廖韋傑也常常告誡原告不要喝酒，倘若

此情無訛則本案原告所請求職災傷病補償及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皆與被告等人所為毫無因果關係。

　㈢根據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以及急診病歷，原告都已經在

主訴欄強調自己頸部外傷、頸部挫傷係因為被木頭打中，從

工作車上跌落，爾後的護理師還會認為這些是無關緊要的皮

肉傷嗎？恐怕是檢查以後發現根本沒有原告所述的情形，所

以才無法如實記載，況且從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調查，

可以得知本案用挖掘機搬運的木頭質量沉重，若是真的直接

擊中原告，沒有直接當場斃命已是萬幸，這個傷勢更不可能

是原告所述的皮外傷。另依花蓮慈濟醫院113年10月22日回

函，可知原告事發入院當時，並未輸血，故無提供輸血治療

同意書，則該日醫生照常 而言，應無法判斷原告於是日有

無飲酒。既然原告從未輸血，則花蓮慈濟醫院該如何判斷原

告受傷當天血液酒精濃度<10ml？何以答覆之內容如此保

守，以「應無」飲酒如此不確定之口吻，亦無檢附病歷並指

出判斷之來源？綜上，應可佐證當日原告急診時情況急迫，

根本來不及做血液酒精濃度的檢測，蓋人命關天，院方旋即

進行緊急治療，並非難以理解，然此並不代表證人李○南所

稱，原告在工作前即有飲酒之證言，虛偽不實。

　㈣救護車費用2,900元，被告無意見。看護費用部分，原告為

山地原住民排灣族，依照行政院內政部山地原住民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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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餘命應為00.00年。目前原告於台東安康護理之家，

參照其網頁資訊每月入住之必要基本費用為32,000元，原告

以每日1,500元、每月45,000計，難認有理。原告既然以本

訴請求一次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依法自應以霍夫曼公式計

算，扣除中間利息，然原告卻未為之。慰撫金部分，應從輕

酌減。綜上，設被告有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之義務，金額亦應

為4,726,507元。並主張原告與有過失，請求減輕被告責任

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

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雇主應為被告廖韋傑：　

　　由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觀之，勞方主張111年12月6日被

告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系爭工地上工等語（卷31頁），參

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認定廖韋傑為罹災者陳振輝之雇

主，廖洺祥則為關係人（工作者），此有該署出具之工作場

所發生傷害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表）可

按（卷239頁），故本件原告之雇主應為廖韋傑無誤。

　㈡原告得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第3款，請求被告

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及

失能補償2,748,600元？

　⒈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

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

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

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

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

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之特質係

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

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

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判

決、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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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傷害，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對職業災害之

定義，係指因勞工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

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

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又所謂

職業上原因，依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係指隨作業活動

所衍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者。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經查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採憑。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

業據提出醫療費用單據為憑（卷43至49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則其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

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

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且不合第3 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

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勞工經治療終

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

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為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

2款及第3款所明定，則依上開條文規定之內容相互對照觀

之，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如已治療終止，而經指定之醫院診

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屬同條第3款規定之請求殘

廢補償事宜。是上開條款所稱醫療中，係指醫治與療養中而

言，又醫療之目的，在於恢復勞工之原有工作能力，而得繼

續從事原有工作，則所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自係指勞工於

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原有工作。

　②本件原告主張其每日薪資2,500元，於111年12月6日發生系

爭事故，評估2年內無法痊癒，故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

1,825,000元云云（計算式：2,500元×365天×2年＝1,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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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

且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日數為限，即

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確定病理狀態之日止，共計9

1日等語。經查，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自應由

原告就其每日薪資2,500元乙節負舉證責任，惟原告並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證人即系爭事故發生時與原告一

同工作之同事李○南證稱：若是伐木大約是1日1,800元，割

草1日1,300元，搬木頭或是雜工則為1日1,500元等語（卷12

1頁），本院審酌原告為臨時工，並非每日均有上工機會，

以每日1,300元計算月薪達39,000元，尚屬合理，並參酌上

開說明，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

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認被告之抗辯為可採。準

此，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金額應為118,300元（計算

式：1,300元×91日＝118,300元）。

　⒋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

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

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動基

準法第59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罹

患職業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殘廢給付

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

殘廢者，依同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增給50% ，一次

請領殘廢補償費，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

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

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

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

雇主給付殘廢補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意

旨參照）。

　②經查，本件原告僅提出花蓮慈濟醫院、關山慈濟醫院及台東

馬偕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則其是否業經治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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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確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均未見

原告說明，參以原告曾檢附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向勞工保險

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尚未獲核定，此有該局113年3月29日函

文可佐（卷139頁），則原告主張其所受系爭傷害屬失能等

級第一等級，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2,748,600元云云，尚

屬無據，不能准許。

　⒌綜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醫療費用4,755元及原領工資補償118,300元，合計123,05

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同條第3款規定請求失能補

償2,748,600元，則無理由。

　㈢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

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該條各款規定予以補償。但如

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

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另同法第60條規定，雇主

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

賠償金額。而由雇主負擔費用之其他商業保險給付，固非依

法令規定之補償，惟雇主既係為分擔其職災給付之風險而為

之投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設計之理念在分散

風險，而不在追究責任，與保險制度係將個人損失直接分散

給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分散給廣大之社會

成員之制度不謀而合。是以雇主為勞工投保商業保險，確保

其賠償資力，並以保障勞工獲得相當程度之賠償或補償為目

的，應可由雇主主張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抵充（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

主張原告因系爭事故自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有937,

143元之理賠，雖提出該公司理賠照會單及原告郵局存摺內

頁影本為據（卷152、155、156頁），然該理賠照會單上記

載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被告廖韋傑，而原告之雇主為

被告廖韋傑，業經本院認定同前，則廖韋傑主張依勞基法第

60條規定，以上開保險金抵充原告向其請求之補償金共計12

3,055元，即屬無據，礙難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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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

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

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

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

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

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必要，始符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要件。再按民事

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

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是以，如勞工主張因雇主違反保護他人法律，

致其受有職業災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須先證明雇主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方可推定雇

主就損害之發生有過失。此外，於推定過失後，雇主尚非不

得舉證其無過失，以免其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主張其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遭被告廖洺祥駕

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

原告，致其受有系爭傷害，被告未使原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

械，使其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

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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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

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

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條、第90條、第9

2條及第116條等保護他人法令之情形，為被告所否認。經

查：

　①系爭檢查報告表之災害分析原因記載：「…另其墜落之間接

原因是否為無明顯因素或因遭掉落之木頭彈跳擊中，已無災

害現場可供調查」（卷241頁），是原告主張已難率信為真

實；又慈濟醫院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中「主訴欄」雖記

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現在口腔出血及頸部

疼痛…」等語（卷304頁），然其乃原告自己之陳述，亦不

足採憑；退步言，縱認原告確遭掉落之木頭擊中，然該木頭

之大小為何？是否一經擊中即會導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

害？均未見原告舉證加以說明，原告甚至未能提出照片說明

現場狀況，揆諸上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該保護他人

法律之行為，且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

　②從而，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舉證加以說明，則其主張被告應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

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23,055元，

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廖韋傑之翌日即112年11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告其餘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聲請假執行核無必要，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

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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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

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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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陳振輝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律師
被      告  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
            廖韋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道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韋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055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韋傑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3,0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民國102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廖韋傑、被告廖洺祥(被告二人為兄弟，共同經營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搬運臨時工，於111年12月6日14時20分許，被告指派伊前往花蓮縣○○鄉○○村○○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工地）搬運波蘿蜜，伊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致伊自貨車上跌落地面之職災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肺炎併呼吸衰竭、低血鈉及高血壓等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隨即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急救，於同日緊急進行第三/四及第四/五節頸椎椎間盤切除減壓及固定融合手術治療，並因高位頸部脊椎損傷合併慢性呼吸衰竭，使用氣切，伊因傷造成四肢癱瘓在床，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無論伊傷勢係由「木頭本身」或「墜落地面」所造成，均與被告廖洺祥駕駛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之客觀事實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二人在本案現場使用爪子式挖土機夾吊木頭重物，未使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械，使伊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造成伊身體嚴重傷害，自屬有責。系爭事故係職業災害而致傷害，且被告亦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保護他人法律，爰依第5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及民事賠償。
　㈡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職業災害補償部分：
　⑴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755元：伊因受有前揭系爭事故之職業災害，除了慈善團體協助支付諸多醫療費用之外，伊尚支出醫療費用4,755元。
　⑵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伊受僱於被告，採計日薪制，每日2,500元。伊經評估二年內未能痊癒，被告應按其二年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故伊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計算式：日薪2,500元×730日＝1,825,000)。
　⑶失能補償2,748,600元：伊受系爭傷害，核屬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而伊日薪2,500元，以日薪換算月薪為75,000元(計算式:2,500元×30日＝75,000)，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按伊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除以三十為1,527元，並依失能等級之給付日數1,800日計算為2,748,600元(計算式:1,527元×1,800日＝2,748,600)。
　⒉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⑴救護車費2,900元。
　⑵看護費用11,064,975元：依據111年全國簡易生命表，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約00歲，餘命約00.00年，依看護費用每日1,500元標準計算，每年看護費用547,500元(計算式：1,500元×365日＝547,500)，其餘命20.21年之看護費用為11,064,975元(計算式：547,500元×20.21年＝11,064,975)。準此，系爭事故造成伊系爭傷害，終身無法自理生活，確有受專人照顧之需要，受有看護費用損害11,064,975元。
　⑶精神慰撫金120萬元：本件伊單身，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年約00歲，受僱於被告從事搬運工，日薪約2,500元，因本件職業災害經歷手術治療，耗費諸多勞力、時間及費用，迄今仍然無法痊癒，四肢癱瘓，使用氣切，終身無工作能力，亦無法自理生活，衡情其身體及精神遭此重大打擊，內心感受痛苦甚鉅，故衡酌本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伊受傷之嚴重程度、治療經過、對日常生活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狀，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120萬元。
　⒊綜上，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6,846,23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萬5,000元＋失能補償2,748,600元＋救護車費用2,900元＋看護費用11,064,975元＋精神慰撫金120萬元＝16,846,230)。
　㈢參照花蓮慈濟醫院提供之伊病歷資料，並無伊飲酒之紀錄，故被告就伊墜落受傷一事，辯稱係因「原告飲酒後重心不穩」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且病歷記載:「The 64 year-old male was admitted via ER on 12/6 under impression of traumatic C3/4/5 spinal cord injury with quadriplegia」等語，略指「這名00歲男子於12/6因C3/4/5脊髓創傷性損傷並四肢癱瘓而入院」，足以證明伊當時受有脊髓創傷性損傷，且診斷證明書記載伊「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等多處骨折傷害，故被告辯稱伊無外傷之病理徵狀，與事實不符。另診斷證明書似乎只針對較嚴重傷勢為記載，至於外觀皮肉傷沒有額外記載，且縱使如被告所述自摔，身體外觀也不可能毫髮無傷，所以伊認為不應該以診斷證明就伊身體外傷無任何記載而反推伊不是因為木頭掉落板車上反彈之影響而摔落地面，且木頭掉落板車會彈跳業經證人李○南證述明確，則木頭彈跳過程中造成伊受影響而摔落地面也非難以想像。再參照慈濟醫院函覆之急診檢傷護理紀錄表，其上記載伊主述頸部外傷、頸部鈍傷，可見當時身體外觀確實有傷害。急診檢傷護理評估表受傷機轉也有記載頭部被垂直撞擊，急診病例也有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等語，可知案發後第一時間，通常當事人無法充分評估整體利害關係，均會就事實來描述，而伊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說明是遭木頭打中而跌落，可信性極高。
　㈣依證人李○南所述，木頭夾上板車後會先堆疊整齊且挖土機若太早鬆開夾子木頭會斷掉，小的木頭會同時夾很多支，木頭在板車上會一層一層慢慢疊上去，證人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看見挖土機上面沒有夾木頭且板車上木材位置零散，平常被告廖洺祥也比較少操作挖土機，可見伊表示是廖洺祥操作不慎導致木頭掉落反彈擊中伊，導致伊摔落受傷確實與現場情況相符，否則板車上木頭應該整齊排放而不會零散，且挖土機上也確實沒有夾吊木頭，因為木頭已經掉落。伊做職災訪查時，表示木頭掉落於旁邊樹枝，意思是掉落在板車上已放置之木材上，並不是掉落在板車以外的樹枝。參照兩造在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當時被告並未稱伊是喝酒後自摔，被告不願意賠償原因為認為伊並非執行工程行工作受傷，顯與被告目前所辯不同，且職災調查紀錄詢問廖洺祥事發過程，廖洺祥沒有任何說明，雖然廖韋傑指稱伊是喝酒自摔，但廖韋傑也稱現場目擊者只有廖洺祥及兩名員工，廖韋傑並沒有在現場目擊，故廖韋傑指稱伊喝酒自摔並非其親自見聞，反而當事人廖洺祥就事發過程沉默不語，也可知伊所述可信之蓋然率較高。
　㈤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製作之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本件事故直接原因為：「原告於從事木頭整理相關作業時，從高度約124公分之板車上墜落至地面，致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且因被告未保留災害現場，無災害現場可供調查，係屬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尤其本件職災事故之基本原因，包含被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伊(勞工)無相關工作規則可資遵循；被告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致伊(勞工)因訓練不足，因此提高工作場所職業災害之發生率；被告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能落實工作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及管理事務;被告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未制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致伊(勞工)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發生墜落事件，造成伊(勞工)受有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之重大傷害。故被告就本件職災事故之發生，實難辭其咎。另伊已領取新光產險公司之團體傷害保險理賠金93萬7143元，該團體保險之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廖韋傑」，倘若本件職災事故與元厚工程行無關，新光產險公司為何理賠?元厚工程行何以不制止新光產險公司理賠等語。
　㈥並聲明：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16,846,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所經營木頭搬運業務，並非一年四季長期皆有案件，與政府機關或私人間，必須訂有契約時，始有依案件規模之需用人數，找尋適合之臨時工，是首須澄清，原告絕非於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臨時工。另本案原告之雇主，實係被告廖韋傑，此可參酌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勞方主張第2點，記載略以：「111年12月6日當日被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至花蓮縣○○鄉○○村○○段上工，清除波羅蜜果園木頭。」堪認本次清除波蘿蜜果園木頭之雇主，確係被告廖韋傑一人，與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無關。原告向為臨時工，日平均薪資，向來係以是否該臨時工是否須背負電鋸上山筏木，抑或純粹協助搬運上車，截然有別。前者，因於深山中鋸木，辛勞特甚，較具危險性，故以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每日薪資為2,500元；後者，所從事者純粹協助將木頭搬運上車，工作地點為一般平地(如本案即為○○村○○段之果園)，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況原告既然為臨時工，事實上並非每月上工日數連綿不斷，設以每日1,300元計算每月薪資共39,000元，絕無苛刻之虞。再者，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為限，而所謂醫療中，係指原告所受傷勢經診斷而無回復可能性等期間計算之，具體而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日，經急診入院治療後，至112年3月7日時，已確定病理狀態為「四肢癱瘓,終身不能工作，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是原領工資補償期間，應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止，共計91日，絕非原告所指之730日。綜上，本案設有原告職業災害原領工資補償，其金額亦應為11萬8,300元（計算式：1,300元×91日＝11萬8,300元）。原告請求失能給付之前提，應先經由符合健保特約醫院(包含經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優等以上、經評鑑為合格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等)，開具「失能診斷書」，始得以判斷失能等級；原告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驟然請求失能給付2,748,600元，於法有違。再者，原告為臨時工，本件工作不過為搬運波蘿蜜、木頭，每日薪資為1,300元，原告未提出證據證明每日之日薪為2,500元，據此計算之投資薪資數據，實不足採。參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之規定，假設原告經失能診斷書確認為失能等級第一級，其核給日數，亦非原告所指之1,800日，正確之日數應係1,200日，足見原告請求失能給付部分，尚屬有誤。
　㈡原告起訴狀所附之證據，僅有原告於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以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皆係原告之「自述」，難以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所指之侵權行為事實。假設原告所言，係遭彈跳之木頭擊中後始跌落，則該木頭之質量絕非輕微，則原告所受傷勢應有遭該木頭擊中之外傷跡證，然112年12月8日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其病名僅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第三節以下脊髓雙併四肢癱瘓」，全無其他遭木頭擊中後導致外傷之病理徵狀，益見原告所述是否屬實，顯非無疑。實則，原告之所以會發生本件事故，係因為當日中午休息時，原告時間在工寮飲酒，始發生自行失去平衡而於車輛平板上墜落之憾事。依據證人李○南所述，無人目擊原告所謂的被告廖洺祥駕駛怪手吊夾木頭摔落導致原告受傷，故原告所謂侵權行為已是尚難證明為真實，反而證人李○南信誓旦旦地證稱原告當日有飲酒而且也不是第一次，而被告廖韋傑也常常告誡原告不要喝酒，倘若此情無訛則本案原告所請求職災傷病補償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皆與被告等人所為毫無因果關係。
　㈢根據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以及急診病歷，原告都已經在主訴欄強調自己頸部外傷、頸部挫傷係因為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爾後的護理師還會認為這些是無關緊要的皮肉傷嗎？恐怕是檢查以後發現根本沒有原告所述的情形，所以才無法如實記載，況且從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調查，可以得知本案用挖掘機搬運的木頭質量沉重，若是真的直接擊中原告，沒有直接當場斃命已是萬幸，這個傷勢更不可能是原告所述的皮外傷。另依花蓮慈濟醫院113年10月22日回函，可知原告事發入院當時，並未輸血，故無提供輸血治療同意書，則該日醫生照常 而言，應無法判斷原告於是日有無飲酒。既然原告從未輸血，則花蓮慈濟醫院該如何判斷原告受傷當天血液酒精濃度<10ml？何以答覆之內容如此保守，以「應無」飲酒如此不確定之口吻，亦無檢附病歷並指出判斷之來源？綜上，應可佐證當日原告急診時情況急迫，根本來不及做血液酒精濃度的檢測，蓋人命關天，院方旋即進行緊急治療，並非難以理解，然此並不代表證人李○南所稱，原告在工作前即有飲酒之證言，虛偽不實。
　㈣救護車費用2,900元，被告無意見。看護費用部分，原告為山地原住民排灣族，依照行政院內政部山地原住民生命表，原告之餘命應為00.00年。目前原告於台東安康護理之家，參照其網頁資訊每月入住之必要基本費用為32,000元，原告以每日1,500元、每月45,000計，難認有理。原告既然以本訴請求一次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依法自應以霍夫曼公式計算，扣除中間利息，然原告卻未為之。慰撫金部分，應從輕酌減。綜上，設被告有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之義務，金額亦應為4,726,507元。並主張原告與有過失，請求減輕被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雇主應為被告廖韋傑：　
　　由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觀之，勞方主張111年12月6日被告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系爭工地上工等語（卷31頁），參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認定廖韋傑為罹災者陳振輝之雇主，廖洺祥則為關係人（工作者），此有該署出具之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表）可按（卷239頁），故本件原告之雇主應為廖韋傑無誤。
　㈡原告得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第3款，請求被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及失能補償2,748,600元？
　⒈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與工作有關之傷害，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對職業災害之定義，係指因勞工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又所謂職業上原因，依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係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經查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採憑。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單據為憑（卷43至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其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 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為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及第3款所明定，則依上開條文規定之內容相互對照觀之，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如已治療終止，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屬同條第3款規定之請求殘廢補償事宜。是上開條款所稱醫療中，係指醫治與療養中而言，又醫療之目的，在於恢復勞工之原有工作能力，而得繼續從事原有工作，則所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自係指勞工於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原有工作。
　②本件原告主張其每日薪資2,500元，於111年12月6日發生系爭事故，評估2年內無法痊癒，故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云云（計算式：2,500元×365天×2年＝1,825,000元），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且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日數為限，即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確定病理狀態之日止，共計91日等語。經查，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自應由原告就其每日薪資2,500元乙節負舉證責任，惟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證人即系爭事故發生時與原告一同工作之同事李○南證稱：若是伐木大約是1日1,800元，割草1日1,300元，搬木頭或是雜工則為1日1,500元等語（卷121頁），本院審酌原告為臨時工，並非每日均有上工機會，以每日1,300元計算月薪達39,000元，尚屬合理，並參酌上開說明，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認被告之抗辯為可採。準此，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金額應為118,300元（計算式：1,300元×91日＝118,300元）。
　⒋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 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殘廢者，依同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增給50% ，一次請領殘廢補償費，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件原告僅提出花蓮慈濟醫院、關山慈濟醫院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則其是否業經治療終止，及是否確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均未見原告說明，參以原告曾檢附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尚未獲核定，此有該局113年3月29日函文可佐（卷139頁），則原告主張其所受系爭傷害屬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2,748,600元云云，尚屬無據，不能准許。
　⒌綜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及原領工資補償118,300元，合計123,05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同條第3款規定請求失能補償2,748,600元，則無理由。
　㈢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該條各款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另同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而由雇主負擔費用之其他商業保險給付，固非依法令規定之補償，惟雇主既係為分擔其職災給付之風險而為之投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設計之理念在分散風險，而不在追究責任，與保險制度係將個人損失直接分散給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分散給廣大之社會成員之制度不謀而合。是以雇主為勞工投保商業保險，確保其賠償資力，並以保障勞工獲得相當程度之賠償或補償為目的，應可由雇主主張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抵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主張原告因系爭事故自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有937,143元之理賠，雖提出該公司理賠照會單及原告郵局存摺內頁影本為據（卷152、155、156頁），然該理賠照會單上記載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被告廖韋傑，而原告之雇主為被告廖韋傑，業經本院認定同前，則廖韋傑主張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以上開保險金抵充原告向其請求之補償金共計123,055元，即屬無據，礙難採憑。
　㈣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始符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要件。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以，如勞工主張因雇主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其受有職業災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須先證明雇主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方可推定雇主就損害之發生有過失。此外，於推定過失後，雇主尚非不得舉證其無過失，以免其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主張其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遭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原告，致其受有系爭傷害，被告未使原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械，使其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條、第90條、第92條及第116條等保護他人法令之情形，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系爭檢查報告表之災害分析原因記載：「…另其墜落之間接原因是否為無明顯因素或因遭掉落之木頭彈跳擊中，已無災害現場可供調查」（卷241頁），是原告主張已難率信為真實；又慈濟醫院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中「主訴欄」雖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現在口腔出血及頸部疼痛…」等語（卷304頁），然其乃原告自己之陳述，亦不足採憑；退步言，縱認原告確遭掉落之木頭擊中，然該木頭之大小為何？是否一經擊中即會導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均未見原告舉證加以說明，原告甚至未能提出照片說明現場狀況，揆諸上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且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②從而，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舉證加以說明，則其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23,05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廖韋傑之翌日即112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核無必要，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陳振輝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律師
被      告  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
            廖韋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道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韋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055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韋傑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3,055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民國102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廖韋傑、被告廖洺祥(被告二
    人為兄弟，共同經營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搬運臨時工，
    於111年12月6日14時20分許，被告指派伊前往花蓮縣○○鄉○○
    村○○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工地）搬運波蘿蜜，伊在貨車
    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
    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致伊自貨車上跌
    落地面之職災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
    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
    肺炎併呼吸衰竭、低血鈉及高血壓等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隨即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急救，於同日緊急進行第
    三/四及第四/五節頸椎椎間盤切除減壓及固定融合手術治療
    ，並因高位頸部脊椎損傷合併慢性呼吸衰竭，使用氣切，伊
    因傷造成四肢癱瘓在床，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無論伊傷勢係
    由「木頭本身」或「墜落地面」所造成，均與被告廖洺祥駕
    駛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之客觀
    事實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二人在本案現場使用爪子式挖
    土機夾吊木頭重物，未使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械，使伊暴露
    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挖土斗之車輛
    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復無任何防
    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之平衡，未確
    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
    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造成伊身體
    嚴重傷害，自屬有責。系爭事故係職業災害而致傷害，且被
    告亦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保護他人法律，爰依第59
    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及民事賠償。
　㈡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職業災害補償部分：
　⑴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755元：伊因受有前揭系爭事故之
    職業災害，除了慈善團體協助支付諸多醫療費用之外，伊尚
    支出醫療費用4,755元。
　⑵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伊受僱於被告，採計日薪制，每
    日2,500元。伊經評估二年內未能痊癒，被告應按其二年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故伊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25
    ,000元(計算式：日薪2,500元×730日＝1,825,000)。
　⑶失能補償2,748,600元：伊受系爭傷害，核屬失能等級第一等
    級，而伊日薪2,500元，以日薪換算月薪為75,000元(計算式
    :2,500元×30日＝75,000)，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按伊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除以三十為1,527元，並依失能等
    級之給付日數1,800日計算為2,748,600元(計算式:1,527元×
    1,800日＝2,748,600)。
　⒉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⑴救護車費2,900元。
　⑵看護費用11,064,975元：依據111年全國簡易生命表，伊於系
    爭事故發生時約00歲，餘命約00.00年，依看護費用每日1,5
    00元標準計算，每年看護費用547,500元(計算式：1,500元×
    365日＝547,500)，其餘命20.21年之看護費用為11,064,975
    元(計算式：547,500元×20.21年＝11,064,975)。準此，系爭
    事故造成伊系爭傷害，終身無法自理生活，確有受專人照顧
    之需要，受有看護費用損害11,064,975元。
　⑶精神慰撫金120萬元：本件伊單身，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年約00
    歲，受僱於被告從事搬運工，日薪約2,500元，因本件職業
    災害經歷手術治療，耗費諸多勞力、時間及費用，迄今仍然
    無法痊癒，四肢癱瘓，使用氣切，終身無工作能力，亦無法
    自理生活，衡情其身體及精神遭此重大打擊，內心感受痛苦
    甚鉅，故衡酌本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伊受傷之嚴重程度、
    治療經過、對日常生活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狀，伊主張受有
    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120萬元。
　⒊綜上，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6,846,230元(計算式：醫療
    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萬5,000元＋失能補償2,748,6
    00元＋救護車費用2,900元＋看護費用11,064,975元＋精神慰撫
    金120萬元＝16,846,230)。
　㈢參照花蓮慈濟醫院提供之伊病歷資料，並無伊飲酒之紀錄，
    故被告就伊墜落受傷一事，辯稱係因「原告飲酒後重心不穩
    」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且病歷記載:「The 64 year-old
     male was admitted via ER on 12/6 under impression o
    f traumatic C3/4/5 spinal cord injury with quadriple
    gia」等語，略指「這名00歲男子於12/6因C3/4/5脊髓創傷
    性損傷並四肢癱瘓而入院」，足以證明伊當時受有脊髓創傷
    性損傷，且診斷證明書記載伊「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
    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等多
    處骨折傷害，故被告辯稱伊無外傷之病理徵狀，與事實不符
    。另診斷證明書似乎只針對較嚴重傷勢為記載，至於外觀皮
    肉傷沒有額外記載，且縱使如被告所述自摔，身體外觀也不
    可能毫髮無傷，所以伊認為不應該以診斷證明就伊身體外傷
    無任何記載而反推伊不是因為木頭掉落板車上反彈之影響而
    摔落地面，且木頭掉落板車會彈跳業經證人李○南證述明確
    ，則木頭彈跳過程中造成伊受影響而摔落地面也非難以想像
    。再參照慈濟醫院函覆之急診檢傷護理紀錄表，其上記載伊
    主述頸部外傷、頸部鈍傷，可見當時身體外觀確實有傷害。
    急診檢傷護理評估表受傷機轉也有記載頭部被垂直撞擊，急
    診病例也有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等語，可知案發
    後第一時間，通常當事人無法充分評估整體利害關係，均會
    就事實來描述，而伊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說明是遭木頭打中而
    跌落，可信性極高。
　㈣依證人李○南所述，木頭夾上板車後會先堆疊整齊且挖土機若
    太早鬆開夾子木頭會斷掉，小的木頭會同時夾很多支，木頭
    在板車上會一層一層慢慢疊上去，證人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看
    見挖土機上面沒有夾木頭且板車上木材位置零散，平常被告
    廖洺祥也比較少操作挖土機，可見伊表示是廖洺祥操作不慎
    導致木頭掉落反彈擊中伊，導致伊摔落受傷確實與現場情況
    相符，否則板車上木頭應該整齊排放而不會零散，且挖土機
    上也確實沒有夾吊木頭，因為木頭已經掉落。伊做職災訪查
    時，表示木頭掉落於旁邊樹枝，意思是掉落在板車上已放置
    之木材上，並不是掉落在板車以外的樹枝。參照兩造在花蓮
    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當時被告並未稱伊是喝酒後自摔，被
    告不願意賠償原因為認為伊並非執行工程行工作受傷，顯與
    被告目前所辯不同，且職災調查紀錄詢問廖洺祥事發過程，
    廖洺祥沒有任何說明，雖然廖韋傑指稱伊是喝酒自摔，但廖
    韋傑也稱現場目擊者只有廖洺祥及兩名員工，廖韋傑並沒有
    在現場目擊，故廖韋傑指稱伊喝酒自摔並非其親自見聞，反
    而當事人廖洺祥就事發過程沉默不語，也可知伊所述可信之
    蓋然率較高。
　㈤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製作之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
    告表，本件事故直接原因為：「原告於從事木頭整理相關作
    業時，從高度約124公分之板車上墜落至地面，致頸椎椎髓
    損傷併四肢癱瘓。」，且因被告未保留災害現場，無災害現
    場可供調查，係屬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尤其本件職災事故之
    基本原因，包含被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伊(勞工)
    無相關工作規則可資遵循；被告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致伊(勞工)因訓練不足，因此提高工作場所職業災害之
    發生率；被告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能落實工作
    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及管理事務;被告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未制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致
    伊(勞工)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發生墜落事件，造
    成伊(勞工)受有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之重大傷害。故被
    告就本件職災事故之發生，實難辭其咎。另伊已領取新光產
    險公司之團體傷害保險理賠金93萬7143元，該團體保險之要
    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廖韋傑」，倘若本件職災事
    故與元厚工程行無關，新光產險公司為何理賠?元厚工程行
    何以不制止新光產險公司理賠等語。
　㈥並聲明：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16,846,23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所經營木頭搬運業務，並非一年四
    季長期皆有案件，與政府機關或私人間，必須訂有契約時，
    始有依案件規模之需用人數，找尋適合之臨時工，是首須澄
    清，原告絕非於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臨時工。另本案原
    告之雇主，實係被告廖韋傑，此可參酌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
    紀錄，勞方主張第2點，記載略以：「111年12月6日當日被
    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至花蓮縣○○鄉○○村○○段上工，清除波
    羅蜜果園木頭。」堪認本次清除波蘿蜜果園木頭之雇主，確
    係被告廖韋傑一人，與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無關。原告
    向為臨時工，日平均薪資，向來係以是否該臨時工是否須背
    負電鋸上山筏木，抑或純粹協助搬運上車，截然有別。前者
    ，因於深山中鋸木，辛勞特甚，較具危險性，故以實際工作
    日數計算，每日薪資為2,500元；後者，所從事者純粹協助
    將木頭搬運上車，工作地點為一般平地(如本案即為○○村○○
    段之果園)，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況原告既然為臨時工，
    事實上並非每月上工日數連綿不斷，設以每日1,300元計算
    每月薪資共39,000元，絕無苛刻之虞。再者，原領工資補償
    ，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為限，而所謂醫療中，係
    指原告所受傷勢經診斷而無回復可能性等期間計算之，具體
    而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日，經急診入院治療後，
    至112年3月7日時，已確定病理狀態為「四肢癱瘓,終身不能
    工作，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是原領工資補償期間，應自11
    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止，共計91日，絕非原告所指之7
    30日。綜上，本案設有原告職業災害原領工資補償，其金額
    亦應為11萬8,300元（計算式：1,300元×91日＝11萬8,300元
    ）。原告請求失能給付之前提，應先經由符合健保特約醫院
    (包含經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優等以上、經評鑑為合格之醫學
    中心或區域醫院等)，開具「失能診斷書」，始得以判斷失
    能等級；原告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驟然請求失能給付2,74
    8,600元，於法有違。再者，原告為臨時工，本件工作不過
    為搬運波蘿蜜、木頭，每日薪資為1,300元，原告未提出證
    據證明每日之日薪為2,500元，據此計算之投資薪資數據，
    實不足採。參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之規定，假設
    原告經失能診斷書確認為失能等級第一級，其核給日數，亦
    非原告所指之1,800日，正確之日數應係1,200日，足見原告
    請求失能給付部分，尚屬有誤。
　㈡原告起訴狀所附之證據，僅有原告於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
    錄，以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皆係原告之「
    自述」，難以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所指之侵權行為事實。
    假設原告所言，係遭彈跳之木頭擊中後始跌落，則該木頭之
    質量絕非輕微，則原告所受傷勢應有遭該木頭擊中之外傷跡
    證，然112年12月8日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其病名僅
    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第三節以下脊髓雙併四肢癱瘓」，全
    無其他遭木頭擊中後導致外傷之病理徵狀，益見原告所述是
    否屬實，顯非無疑。實則，原告之所以會發生本件事故，係
    因為當日中午休息時，原告時間在工寮飲酒，始發生自行失
    去平衡而於車輛平板上墜落之憾事。依據證人李○南所述，
    無人目擊原告所謂的被告廖洺祥駕駛怪手吊夾木頭摔落導致
    原告受傷，故原告所謂侵權行為已是尚難證明為真實，反而
    證人李○南信誓旦旦地證稱原告當日有飲酒而且也不是第一
    次，而被告廖韋傑也常常告誡原告不要喝酒，倘若此情無訛
    則本案原告所請求職災傷病補償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皆與被
    告等人所為毫無因果關係。
　㈢根據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以及急診病歷，原告都已經在
    主訴欄強調自己頸部外傷、頸部挫傷係因為被木頭打中，從
    工作車上跌落，爾後的護理師還會認為這些是無關緊要的皮
    肉傷嗎？恐怕是檢查以後發現根本沒有原告所述的情形，所
    以才無法如實記載，況且從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調查，
    可以得知本案用挖掘機搬運的木頭質量沉重，若是真的直接
    擊中原告，沒有直接當場斃命已是萬幸，這個傷勢更不可能
    是原告所述的皮外傷。另依花蓮慈濟醫院113年10月22日回
    函，可知原告事發入院當時，並未輸血，故無提供輸血治療
    同意書，則該日醫生照常 而言，應無法判斷原告於是日有
    無飲酒。既然原告從未輸血，則花蓮慈濟醫院該如何判斷原
    告受傷當天血液酒精濃度<10ml？何以答覆之內容如此保守
    ，以「應無」飲酒如此不確定之口吻，亦無檢附病歷並指出
    判斷之來源？綜上，應可佐證當日原告急診時情況急迫，根
    本來不及做血液酒精濃度的檢測，蓋人命關天，院方旋即進
    行緊急治療，並非難以理解，然此並不代表證人李○南所稱
    ，原告在工作前即有飲酒之證言，虛偽不實。
　㈣救護車費用2,900元，被告無意見。看護費用部分，原告為山
    地原住民排灣族，依照行政院內政部山地原住民生命表，原
    告之餘命應為00.00年。目前原告於台東安康護理之家，參
    照其網頁資訊每月入住之必要基本費用為32,000元，原告以
    每日1,500元、每月45,000計，難認有理。原告既然以本訴
    請求一次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依法自應以霍夫曼公式計算，
    扣除中間利息，然原告卻未為之。慰撫金部分，應從輕酌減
    。綜上，設被告有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之義務，金額亦應為4,
    726,507元。並主張原告與有過失，請求減輕被告責任等語
    ，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
    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雇主應為被告廖韋傑：　
　　由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觀之，勞方主張111年12月6日被
    告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系爭工地上工等語（卷31頁），參
    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認定廖韋傑為罹災者陳振輝之雇
    主，廖洺祥則為關係人（工作者），此有該署出具之工作場
    所發生傷害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表）可
    按（卷239頁），故本件原告之雇主應為廖韋傑無誤。
　㈡原告得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第3款，請求被告廖
    韋傑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及失
    能補償2,748,600元？
　⒈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
    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
    ，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
    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
    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
    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之特質係採
    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
    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
    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與工作有
    關之傷害，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對職業災害之定
    義，係指因勞工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
    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又所謂職業
    上原因，依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係指隨作業活動所衍
    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者。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經查
    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採憑。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
    業據提出醫療費用單據為憑（卷43至49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則其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
    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
    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且不合第3 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
    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勞工經治療終
    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
    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為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
    2款及第3款所明定，則依上開條文規定之內容相互對照觀之
    ，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醫
    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如已治療終止，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屬同條第3款規定之請求殘廢
    補償事宜。是上開條款所稱醫療中，係指醫治與療養中而言
    ，又醫療之目的，在於恢復勞工之原有工作能力，而得繼續
    從事原有工作，則所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自係指勞工於醫
    療期間不能從事原有工作。
　②本件原告主張其每日薪資2,500元，於111年12月6日發生系爭
    事故，評估2年內無法痊癒，故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
    825,000元云云（計算式：2,500元×365天×2年＝1,825,000元
    ），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且
    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日數為限，即自
    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確定病理狀態之日止，共計91
    日等語。經查，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自應由
    原告就其每日薪資2,500元乙節負舉證責任，惟原告並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證人即系爭事故發生時與原告一
    同工作之同事李○南證稱：若是伐木大約是1日1,800元，割
    草1日1,300元，搬木頭或是雜工則為1日1,500元等語（卷12
    1頁），本院審酌原告為臨時工，並非每日均有上工機會，
    以每日1,300元計算月薪達39,000元，尚屬合理，並參酌上
    開說明，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
    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認被告之抗辯為可採。準此
    ，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金額應為118,300元（計算式
    ：1,300元×91日＝118,300元）。
　⒋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
    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
     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動
    基準法第59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
    罹患職業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殘廢給
    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
    久殘廢者，依同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增給50% ，一
    次請領殘廢補償費，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第1項亦有明定；
    再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
    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
    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件原告僅提出花蓮慈濟醫院、關山慈濟醫院及台東
    馬偕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則其是否業經治療終止，
    及是否確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均未見
    原告說明，參以原告曾檢附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向勞工保險
    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尚未獲核定，此有該局113年3月29日函
    文可佐（卷139頁），則原告主張其所受系爭傷害屬失能等
    級第一等級，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2,748,600元云云，尚
    屬無據，不能准許。
　⒌綜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醫療費用4,755元及原領工資補償118,300元，合計123,05
    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同條第3款規定請求失能補
    償2,748,600元，則無理由。
　㈢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
    、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該條各款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
    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
    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另同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
    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
    償金額。而由雇主負擔費用之其他商業保險給付，固非依法
    令規定之補償，惟雇主既係為分擔其職災給付之風險而為之
    投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設計之理念在分散風
    險，而不在追究責任，與保險制度係將個人損失直接分散給
    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分散給廣大之社會成
    員之制度不謀而合。是以雇主為勞工投保商業保險，確保其
    賠償資力，並以保障勞工獲得相當程度之賠償或補償為目的
    ，應可由雇主主張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抵充（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主
    張原告因系爭事故自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有937,14
    3元之理賠，雖提出該公司理賠照會單及原告郵局存摺內頁
    影本為據（卷152、155、156頁），然該理賠照會單上記載
    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被告廖韋傑，而原告之雇主為被
    告廖韋傑，業經本院認定同前，則廖韋傑主張依勞基法第60
    條規定，以上開保險金抵充原告向其請求之補償金共計123,
    055元，即屬無據，礙難採憑。
　㈣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
    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
    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
    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
    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
    ，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
    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
    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為必要，始符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要件。再按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是以，如勞工主張因雇主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其受
    有職業災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須先
    證明雇主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方可推定雇主就損害
    之發生有過失。此外，於推定過失後，雇主尚非不得舉證其
    無過失，以免其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主張其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遭被告廖洺祥駕
    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
    原告，致其受有系爭傷害，被告未使原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
    械，使其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
    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
    ，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
    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
    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條、第90條、第92
    條及第116條等保護他人法令之情形，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
　①系爭檢查報告表之災害分析原因記載：「…另其墜落之間接原
    因是否為無明顯因素或因遭掉落之木頭彈跳擊中，已無災害
    現場可供調查」（卷241頁），是原告主張已難率信為真實
    ；又慈濟醫院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中「主訴欄」雖記載
    ：「…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現在口腔出血及頸部疼
    痛…」等語（卷304頁），然其乃原告自己之陳述，亦不足採
    憑；退步言，縱認原告確遭掉落之木頭擊中，然該木頭之大
    小為何？是否一經擊中即會導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
    均未見原告舉證加以說明，原告甚至未能提出照片說明現場
    狀況，揆諸上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
    之行為，且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
　②從而，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舉證加以說明，則其主張被告應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
    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23,055元，
    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廖韋傑之翌日即112年11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告其餘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聲請假執行核無必要，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
    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陳振輝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律師
被      告  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
            廖韋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道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韋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055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韋傑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3,0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民國102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廖韋傑、被告廖洺祥(被告二人為兄弟，共同經營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搬運臨時工，於111年12月6日14時20分許，被告指派伊前往花蓮縣○○鄉○○村○○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工地）搬運波蘿蜜，伊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致伊自貨車上跌落地面之職災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肺炎併呼吸衰竭、低血鈉及高血壓等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隨即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急救，於同日緊急進行第三/四及第四/五節頸椎椎間盤切除減壓及固定融合手術治療，並因高位頸部脊椎損傷合併慢性呼吸衰竭，使用氣切，伊因傷造成四肢癱瘓在床，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無論伊傷勢係由「木頭本身」或「墜落地面」所造成，均與被告廖洺祥駕駛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伊之客觀事實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二人在本案現場使用爪子式挖土機夾吊木頭重物，未使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械，使伊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造成伊身體嚴重傷害，自屬有責。系爭事故係職業災害而致傷害，且被告亦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保護他人法律，爰依第5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及民事賠償。
　㈡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職業災害補償部分：
　⑴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755元：伊因受有前揭系爭事故之職業災害，除了慈善團體協助支付諸多醫療費用之外，伊尚支出醫療費用4,755元。
　⑵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伊受僱於被告，採計日薪制，每日2,500元。伊經評估二年內未能痊癒，被告應按其二年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故伊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計算式：日薪2,500元×730日＝1,825,000)。
　⑶失能補償2,748,600元：伊受系爭傷害，核屬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而伊日薪2,500元，以日薪換算月薪為75,000元(計算式:2,500元×30日＝75,000)，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按伊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除以三十為1,527元，並依失能等級之給付日數1,800日計算為2,748,600元(計算式:1,527元×1,800日＝2,748,600)。
　⒉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⑴救護車費2,900元。
　⑵看護費用11,064,975元：依據111年全國簡易生命表，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約00歲，餘命約00.00年，依看護費用每日1,500元標準計算，每年看護費用547,500元(計算式：1,500元×365日＝547,500)，其餘命20.21年之看護費用為11,064,975元(計算式：547,500元×20.21年＝11,064,975)。準此，系爭事故造成伊系爭傷害，終身無法自理生活，確有受專人照顧之需要，受有看護費用損害11,064,975元。
　⑶精神慰撫金120萬元：本件伊單身，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年約00歲，受僱於被告從事搬運工，日薪約2,500元，因本件職業災害經歷手術治療，耗費諸多勞力、時間及費用，迄今仍然無法痊癒，四肢癱瘓，使用氣切，終身無工作能力，亦無法自理生活，衡情其身體及精神遭此重大打擊，內心感受痛苦甚鉅，故衡酌本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伊受傷之嚴重程度、治療經過、對日常生活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狀，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120萬元。
　⒊綜上，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6,846,23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萬5,000元＋失能補償2,748,600元＋救護車費用2,900元＋看護費用11,064,975元＋精神慰撫金120萬元＝16,846,230)。
　㈢參照花蓮慈濟醫院提供之伊病歷資料，並無伊飲酒之紀錄，故被告就伊墜落受傷一事，辯稱係因「原告飲酒後重心不穩」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且病歷記載:「The 64 year-old male was admitted via ER on 12/6 under impression of traumatic C3/4/5 spinal cord injury with quadriplegia」等語，略指「這名00歲男子於12/6因C3/4/5脊髓創傷性損傷並四肢癱瘓而入院」，足以證明伊當時受有脊髓創傷性損傷，且診斷證明書記載伊「頸椎第四節骨折併頸椎第三節以下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右側遠端饒骨骨折」等多處骨折傷害，故被告辯稱伊無外傷之病理徵狀，與事實不符。另診斷證明書似乎只針對較嚴重傷勢為記載，至於外觀皮肉傷沒有額外記載，且縱使如被告所述自摔，身體外觀也不可能毫髮無傷，所以伊認為不應該以診斷證明就伊身體外傷無任何記載而反推伊不是因為木頭掉落板車上反彈之影響而摔落地面，且木頭掉落板車會彈跳業經證人李○南證述明確，則木頭彈跳過程中造成伊受影響而摔落地面也非難以想像。再參照慈濟醫院函覆之急診檢傷護理紀錄表，其上記載伊主述頸部外傷、頸部鈍傷，可見當時身體外觀確實有傷害。急診檢傷護理評估表受傷機轉也有記載頭部被垂直撞擊，急診病例也有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等語，可知案發後第一時間，通常當事人無法充分評估整體利害關係，均會就事實來描述，而伊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說明是遭木頭打中而跌落，可信性極高。
　㈣依證人李○南所述，木頭夾上板車後會先堆疊整齊且挖土機若太早鬆開夾子木頭會斷掉，小的木頭會同時夾很多支，木頭在板車上會一層一層慢慢疊上去，證人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看見挖土機上面沒有夾木頭且板車上木材位置零散，平常被告廖洺祥也比較少操作挖土機，可見伊表示是廖洺祥操作不慎導致木頭掉落反彈擊中伊，導致伊摔落受傷確實與現場情況相符，否則板車上木頭應該整齊排放而不會零散，且挖土機上也確實沒有夾吊木頭，因為木頭已經掉落。伊做職災訪查時，表示木頭掉落於旁邊樹枝，意思是掉落在板車上已放置之木材上，並不是掉落在板車以外的樹枝。參照兩造在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當時被告並未稱伊是喝酒後自摔，被告不願意賠償原因為認為伊並非執行工程行工作受傷，顯與被告目前所辯不同，且職災調查紀錄詢問廖洺祥事發過程，廖洺祥沒有任何說明，雖然廖韋傑指稱伊是喝酒自摔，但廖韋傑也稱現場目擊者只有廖洺祥及兩名員工，廖韋傑並沒有在現場目擊，故廖韋傑指稱伊喝酒自摔並非其親自見聞，反而當事人廖洺祥就事發過程沉默不語，也可知伊所述可信之蓋然率較高。
　㈤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製作之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本件事故直接原因為：「原告於從事木頭整理相關作業時，從高度約124公分之板車上墜落至地面，致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且因被告未保留災害現場，無災害現場可供調查，係屬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尤其本件職災事故之基本原因，包含被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伊(勞工)無相關工作規則可資遵循；被告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致伊(勞工)因訓練不足，因此提高工作場所職業災害之發生率；被告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能落實工作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及管理事務;被告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未制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致伊(勞工)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發生墜落事件，造成伊(勞工)受有頸椎椎髓損傷併四肢癱瘓之重大傷害。故被告就本件職災事故之發生，實難辭其咎。另伊已領取新光產險公司之團體傷害保險理賠金93萬7143元，該團體保險之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廖韋傑」，倘若本件職災事故與元厚工程行無關，新光產險公司為何理賠?元厚工程行何以不制止新光產險公司理賠等語。
　㈥並聲明：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16,846,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所經營木頭搬運業務，並非一年四季長期皆有案件，與政府機關或私人間，必須訂有契約時，始有依案件規模之需用人數，找尋適合之臨時工，是首須澄清，原告絕非於元厚工程行「長期」擔任臨時工。另本案原告之雇主，實係被告廖韋傑，此可參酌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勞方主張第2點，記載略以：「111年12月6日當日被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至花蓮縣○○鄉○○村○○段上工，清除波羅蜜果園木頭。」堪認本次清除波蘿蜜果園木頭之雇主，確係被告廖韋傑一人，與被告廖洺祥即元厚工程行無關。原告向為臨時工，日平均薪資，向來係以是否該臨時工是否須背負電鋸上山筏木，抑或純粹協助搬運上車，截然有別。前者，因於深山中鋸木，辛勞特甚，較具危險性，故以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每日薪資為2,500元；後者，所從事者純粹協助將木頭搬運上車，工作地點為一般平地(如本案即為○○村○○段之果園)，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況原告既然為臨時工，事實上並非每月上工日數連綿不斷，設以每日1,300元計算每月薪資共39,000元，絕無苛刻之虞。再者，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為限，而所謂醫療中，係指原告所受傷勢經診斷而無回復可能性等期間計算之，具體而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日，經急診入院治療後，至112年3月7日時，已確定病理狀態為「四肢癱瘓,終身不能工作，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是原領工資補償期間，應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止，共計91日，絕非原告所指之730日。綜上，本案設有原告職業災害原領工資補償，其金額亦應為11萬8,300元（計算式：1,300元×91日＝11萬8,300元）。原告請求失能給付之前提，應先經由符合健保特約醫院(包含經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優等以上、經評鑑為合格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等)，開具「失能診斷書」，始得以判斷失能等級；原告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驟然請求失能給付2,748,600元，於法有違。再者，原告為臨時工，本件工作不過為搬運波蘿蜜、木頭，每日薪資為1,300元，原告未提出證據證明每日之日薪為2,500元，據此計算之投資薪資數據，實不足採。參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之規定，假設原告經失能診斷書確認為失能等級第一級，其核給日數，亦非原告所指之1,800日，正確之日數應係1,200日，足見原告請求失能給付部分，尚屬有誤。
　㈡原告起訴狀所附之證據，僅有原告於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以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皆係原告之「自述」，難以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所指之侵權行為事實。假設原告所言，係遭彈跳之木頭擊中後始跌落，則該木頭之質量絕非輕微，則原告所受傷勢應有遭該木頭擊中之外傷跡證，然112年12月8日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其病名僅有「頸椎第四節骨折併第三節以下脊髓雙併四肢癱瘓」，全無其他遭木頭擊中後導致外傷之病理徵狀，益見原告所述是否屬實，顯非無疑。實則，原告之所以會發生本件事故，係因為當日中午休息時，原告時間在工寮飲酒，始發生自行失去平衡而於車輛平板上墜落之憾事。依據證人李○南所述，無人目擊原告所謂的被告廖洺祥駕駛怪手吊夾木頭摔落導致原告受傷，故原告所謂侵權行為已是尚難證明為真實，反而證人李○南信誓旦旦地證稱原告當日有飲酒而且也不是第一次，而被告廖韋傑也常常告誡原告不要喝酒，倘若此情無訛則本案原告所請求職災傷病補償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皆與被告等人所為毫無因果關係。
　㈢根據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以及急診病歷，原告都已經在主訴欄強調自己頸部外傷、頸部挫傷係因為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爾後的護理師還會認為這些是無關緊要的皮肉傷嗎？恐怕是檢查以後發現根本沒有原告所述的情形，所以才無法如實記載，況且從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調查，可以得知本案用挖掘機搬運的木頭質量沉重，若是真的直接擊中原告，沒有直接當場斃命已是萬幸，這個傷勢更不可能是原告所述的皮外傷。另依花蓮慈濟醫院113年10月22日回函，可知原告事發入院當時，並未輸血，故無提供輸血治療同意書，則該日醫生照常 而言，應無法判斷原告於是日有無飲酒。既然原告從未輸血，則花蓮慈濟醫院該如何判斷原告受傷當天血液酒精濃度<10ml？何以答覆之內容如此保守，以「應無」飲酒如此不確定之口吻，亦無檢附病歷並指出判斷之來源？綜上，應可佐證當日原告急診時情況急迫，根本來不及做血液酒精濃度的檢測，蓋人命關天，院方旋即進行緊急治療，並非難以理解，然此並不代表證人李○南所稱，原告在工作前即有飲酒之證言，虛偽不實。
　㈣救護車費用2,900元，被告無意見。看護費用部分，原告為山地原住民排灣族，依照行政院內政部山地原住民生命表，原告之餘命應為00.00年。目前原告於台東安康護理之家，參照其網頁資訊每月入住之必要基本費用為32,000元，原告以每日1,500元、每月45,000計，難認有理。原告既然以本訴請求一次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依法自應以霍夫曼公式計算，扣除中間利息，然原告卻未為之。慰撫金部分，應從輕酌減。綜上，設被告有給付終身看護費用之義務，金額亦應為4,726,507元。並主張原告與有過失，請求減輕被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雇主應為被告廖韋傑：　
　　由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觀之，勞方主張111年12月6日被告雇主廖韋傑用貨車載往系爭工地上工等語（卷31頁），參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認定廖韋傑為罹災者陳振輝之雇主，廖洺祥則為關係人（工作者），此有該署出具之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表）可按（卷239頁），故本件原告之雇主應為廖韋傑無誤。
　㈡原告得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第3款，請求被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及失能補償2,748,600元？
　⒈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與工作有關之傷害，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對職業災害之定義，係指因勞工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又所謂職業上原因，依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係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經查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採憑。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單據為憑（卷43至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其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 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為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及第3款所明定，則依上開條文規定之內容相互對照觀之，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如已治療終止，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屬同條第3款規定之請求殘廢補償事宜。是上開條款所稱醫療中，係指醫治與療養中而言，又醫療之目的，在於恢復勞工之原有工作能力，而得繼續從事原有工作，則所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自係指勞工於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原有工作。
　②本件原告主張其每日薪資2,500元，於111年12月6日發生系爭事故，評估2年內無法痊癒，故請求730日之原領工資補償1,825,000元云云（計算式：2,500元×365天×2年＝1,825,000元），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每日薪資實為1,300元，且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日數為限，即自111年12月6日至112年3月7日確定病理狀態之日止，共計91日等語。經查，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自應由原告就其每日薪資2,500元乙節負舉證責任，惟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證人即系爭事故發生時與原告一同工作之同事李○南證稱：若是伐木大約是1日1,800元，割草1日1,300元，搬木頭或是雜工則為1日1,500元等語（卷121頁），本院審酌原告為臨時工，並非每日均有上工機會，以每日1,300元計算月薪達39,000元，尚屬合理，並參酌上開說明，勞工得依該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者，應僅限於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認被告之抗辯為可採。準此，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金額應為118,300元（計算式：1,300元×91日＝118,300元）。
　⒋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 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殘廢者，依同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增給50% ，一次請領殘廢補償費，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件原告僅提出花蓮慈濟醫院、關山慈濟醫院及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則其是否業經治療終止，及是否確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均未見原告說明，參以原告曾檢附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尚未獲核定，此有該局113年3月29日函文可佐（卷139頁），則原告主張其所受系爭傷害屬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2,748,600元云云，尚屬無據，不能准許。
　⒌綜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4,755元及原領工資補償118,300元，合計123,05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同條第3款規定請求失能補償2,748,600元，則無理由。
　㈢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該條各款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另同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而由雇主負擔費用之其他商業保險給付，固非依法令規定之補償，惟雇主既係為分擔其職災給付之風險而為之投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設計之理念在分散風險，而不在追究責任，與保險制度係將個人損失直接分散給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分散給廣大之社會成員之制度不謀而合。是以雇主為勞工投保商業保險，確保其賠償資力，並以保障勞工獲得相當程度之賠償或補償為目的，應可由雇主主張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抵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主張原告因系爭事故自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有937,143元之理賠，雖提出該公司理賠照會單及原告郵局存摺內頁影本為據（卷152、155、156頁），然該理賠照會單上記載要保人為元厚工程行，並非被告廖韋傑，而原告之雇主為被告廖韋傑，業經本院認定同前，則廖韋傑主張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以上開保險金抵充原告向其請求之補償金共計123,055元，即屬無據，礙難採憑。
　㈣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始符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要件。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以，如勞工主張因雇主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其受有職業災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須先證明雇主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方可推定雇主就損害之發生有過失。此外，於推定過失後，雇主尚非不得舉證其無過失，以免其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主張其在貨車上整理波羅蜜及木頭時，遭被告廖洺祥駕駛操作之爪子式挖土機夾吊之木頭掉落貨車上，再彈跳擊中原告，致其受有系爭傷害，被告未使原告遠離作業之車輛機械，使其暴露在車輛機械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又使裝載挖土斗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吊掛木頭等重物使用，復無任何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未確保吊掛物之平衡，未確認爪子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條、第90條、第92條及第116條等保護他人法令之情形，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系爭檢查報告表之災害分析原因記載：「…另其墜落之間接原因是否為無明顯因素或因遭掉落之木頭彈跳擊中，已無災害現場可供調查」（卷241頁），是原告主張已難率信為真實；又慈濟醫院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中「主訴欄」雖記載：「…被木頭打中從工作車上跌落，現在口腔出血及頸部疼痛…」等語（卷304頁），然其乃原告自己之陳述，亦不足採憑；退步言，縱認原告確遭掉落之木頭擊中，然該木頭之大小為何？是否一經擊中即會導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均未見原告舉證加以說明，原告甚至未能提出照片說明現場狀況，揆諸上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且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②從而，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舉證加以說明，則其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廖韋傑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23,05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廖韋傑之翌日即112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核無必要，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